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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敏感期违规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接到公司董事会秘书金依先生的通知，其股票账户因误操作于 2019 年 8 月 1

日买入公司股票 9,300 股，上述交易违反了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窗口期买入股票

的规定，现将相关形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票的基本情况 

金依先生系公司董事会秘书，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因误操作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 9,300 股，成交价格为 14.35 元/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133,455 元。 

由于公司在拟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披露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上述交易行为

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中“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前 30 日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买卖

本公司股票”的规定。 

金依先生发现上述误操作后，立即主动通知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出具

了《关于增持公司股份导致敏感期买卖股票的致歉信及承诺书》。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经公司自查，金依先生的上述行为发生在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敏感期

内，但在敏感期前金依先生已通知董办同事通过邮件、电话、微信群等方式通知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强调公司已经进入敏感期，禁止买卖股票

行为。本次金依先生买入公司股票确实属于误操作行为，且金依先生主动向公司

董事会进行了检讨，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其已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不

减持该笔股票。 

三、公司对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1、上述事项发生后，金依先生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主动向



 

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检讨。公司也就金依先生违规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对其本人进

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其严格保管证券账户，认真学习《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要求其严格执行。 

2、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金依先生本次敏感期买

卖股票的行为予以通报。要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以此为戒，

严格保管和操作证券账户，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四、对本次误操作的致歉声明 

金依先生：本人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事项的严重性，对本次敏感期买卖股票

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本人自愿承诺，

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 12 个月内不减持该笔股票。本人今后一定严格规范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学习，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3 日 


